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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9                           证券简称：国风塑业                           公告编号：2019-030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0008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静 杨应林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铭传路 1000 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铭传路 1000 号 

电话 0551-68560860 0551-68560860 

电子信箱 ir@guofeng.com ir@guofe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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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67,876,041.37 553,614,297.42 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925,495.47 41,781,237.60 -6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54,478.47 -27,674,401.41 12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74,306.94 28,190,895.79 -58.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2 0.0565 -64.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2 0.0565 -64.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2.81% -1.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096,155,997.89 2,109,531,333.66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72,061,614.77 1,564,530,616.60 0.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9,5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4% 205,089,422    

张明敏 境内自然人 0.26% 1,946,303    

刘英 境内自然人 0.24% 1,778,800    

王治星 境内自然人 0.22% 1,598,500    

丁旭东 境内自然人 0.20% 1,510,800    

诺安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诺安基金股

票型组合 

其他 0.20% 1,467,900    

刘玲玲 境内自然人 0.18% 1,347,5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
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其他 0.18% 1,347,300    

王利 境内自然人 0.16% 1,210,000    

王新 境内自然人 0.16% 1,20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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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整体增长放缓，国际贸易争端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政策及时调整，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公司所处行业整体供需失衡，原材料价格波动剧烈，市场竞争激烈，公司所处

经营环境复杂多变。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立足企业当前实际和宏观发展大势，围绕“128”工作策略，自我加压，

攻坚克难，企业运营呈现良好态势： 

    一是狠抓产品结构调整，市场经营逆势稳步深耕拓展。公司上半年薄膜销量同比大幅上升，研发的无晶点消光膜、PET

烫金转移膜、无底涂消光膜和光膜等产品市场拓展取得良好效果；木塑板块，产品销量、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均实现不同程度

增长；注塑板块，受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影响，主营业务收入虽有下降，经营质量好于预期。二是推动技术创新，

为后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构建公司技术中心统总、分支研发机构做专的技术研发架构体系，建立公司高性能材料研发与应

用中心。三是新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持续推动转型升级。年产 180 吨高性能微电子级聚酰亚胺膜材料项目正式投料试车，
从试车看生产线运行稳定，成膜情况良好，产品厚薄均匀性、机械性能、电性能等指标达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初步实现预

期目标。四是内部管理精准优化提升，围绕中心提升党建工作水平，荣获 2019 年“合肥市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实现营业收入 66,787.6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2.5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4.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5.45 万元，比上年同期大幅
增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别列报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分别列报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企业持有的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期末

账面价值。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

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使用权资产”项目、“债权投资”项目、“其他债权投资”项
目、“交易性金融负债”项目。 

利润表中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减值准备所形成的预期

信用损失。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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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旧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需调整前期可比数。因此，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部分科目列示及财务报表

格式列报产生影响，不影响本期及 2018 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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